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值守系统建设项目

采购合同

甲方（需方）: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同编号：常采询[2019]0046 号

乙方（供方）: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常州市

合同时间: 年 月 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方、乙方经协商一致，

订立本合同。

一、 合同标的之名称、型号、规格、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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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多种通信协议：

1.支持 ITU-T H.323、N-SIP 等多

媒体框架协议；

2.支持 ITU-T H.239 等双流协议；

3.支持 H.263、H.263+、H.264 BP、

H.264 HP 、H.264 HP SVC、H.265

等视频编解码协议；

4.支持 OPUS、G.711、G.722 等音

频编解码协议；

5.支持 RTP、UDP、TCP、RTP、RTCP、

SSH、DHCP、HTTP、HTTPS、802.1x

等网络传输协议；

视频特性：

1.支持硬件编解码、高码率压缩、

低带宽传输、图像预处理、图像后

处理、低照度降噪处理；

2.视频显示格式：1080P60fps、

1080P30fps、720P60fps、

2 台 78000 156000



720P30fps、360P30fps、

180P30fps；

3.数据内容分辨率：1920*1080、

1440*900、1280*800、1024*768；

4.网络适应性：网络丢包率 30%时，

视频流畅、不花屏；

音频特性：

1.音频特性：音频处理 回声消除、

自动降噪、自动增益控制、 自动

增强，突出人声、支持唇音同步；

2.网络适应性：网络丢包率 50%，

语音清晰流畅 网络丢包 80%， 语

义可理解；

3.接入网络：支持有线

4.网络接入模式，有线：

10/100/1000Base-T RJ45；

接口：

1.音频输入：XLR*2，RCA*1； 音

频输出： RCA*2

2.视频输入: HD-SDI*1，DVI*1；

3.视频输出：HDMI*2

4.其他接口：控制：RS232*2；扩

展：USB 3.0*4。

其他功能：

1.支持多方会议，多画面集中显

示；

2.支持多种画面模式：

1,2,2+8,1+20，画中画等；

3.支持双屏输出；

4.支持会场画面轮询显示；

5.支持 1080P、720P 多种高清视频

格式；

6.会议中发送、接收高清双流；

7.对接专业导播设备，视频矩阵系



统与调音台；

8.电子白板功能：可对接激光投影

机智能电子白板设备，支持通话中

白板及白板互动，实现远程教学应

用；

9.支持会议/值守日程的显示提

醒，支持一键加入会议/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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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S-CRP

1.采用核心安全芯片基于安全等

级 CC EAL5+设计。可实现不同功

能的分区划分，例如：虚拟 CDROM、

密码存储区、API 调用私密区。

2.以智能卡（smart card）技术为

核心；

3.硬件内部提供高达 32K 字节的

程序和数据存储空间；

4.支持远程固件升级,强大的远程

安全控制功能实现远程更新加密

锁；

5.硬件身份识别功能；与软件配

套，用于硬件进行身份识别；

6.数据库保护方案。

4 个 3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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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S-DVR20

1、视频录制：支持 4 路同时或

任选几路录制，支持音视频同步

录制。

2、操作模式：有线、无线鼠标、

面板按键操作等。

3、画面：支持 4 个及以上画面播

放，支持一键单路放大，支持边

看边录、4 路同时直播、有声播

放、任意回放。

4、支持任选⼀路同步刻录至外接

移动硬盘或 U 盘，支持网络备份

或外接移动硬盘及 U 盘备份。

5、支持通过 IOS、Android 移动

终端的远程操作。

网络：兼容网络协议：

TCP/IP,DHCP,UDP,SSL,RTP,RTSP

等。

台 2 20000 40000



视频特性：输入支持:1920×

1080P，录制分辨率支持:1920×

1080P。

存储：内置硬盘，容量 2T。

接口：音频输入 2 路、输出接口1

路；视频输入HDMI：2

路、SDI：2 路，视频输出 HDMI：

1 路；USB 接口：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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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S-Con

1、向执行值守界面中共享画面

2、值守同步跟随；

3、自由共享桌面；
4、支持 720P、1080P 高清分辨率；
5、支持 H.264SVC 编码；
6、分享同时可电子批注，支持书
写颜色、粗细、擦除等功能

套 2 2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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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S-Enc10

1.采用 H.264/H.265 编码，最大
支持 1080p/60fps 编码；

2.1 路双声道音频输入和输出，

支持 AAC 高音质编码；

3.支持一路四线 RS232 接口；

4.高可靠接口设计，对浪涌和静
电的有良好的防护能力；

5.支持将内网信息画面通过共享
软件共享在应急值守画面中。

6.分辨率：主码流：1920*1080；

1680*1050；1600*1200；
1280*1024；
1280*720；1024*768；1024*576；
720*576；720*480；
704*576；800*600；
640*480；子码流：1280*720；
800*600；720*576；720*480；

704*576；

640*480；640*360；352*288；

320*240；320*180；

7. 帧率：主码流：1-60fbs 可以

选择，子码流：1-30 fbs 可以选择；

8. 音频编解码： AAC、G.711A、

G.711U；

9. 视频输入：1 路 HDMI 接口；

台 2 8000 16000



视频输出：1 路 HDMI接口；1路

SDI 接口；

音频接口：1 路输入，1 路输出，
3.5mm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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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S-JSD10

1.支持在呼叫无人应答的情况，

使用不同灯光搭配，提醒执行
指挥 中心值班人员进行应答。
2.接口：RS-485；
3.警示灯色：红、黄、蓝、绿、
白，可根据需求进行各种颜色
的组合闪烁警示；
4.协议控制：支持 MODLEBUS、AT、

ASIC 等多种协议控制；
5.安装方式：满足 L 型壁挂支架；
6.连接：与值守值守主机连接，
配合执行值守系统操作通过闪
灯达到提示对方的目的。

台 1 1800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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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S60

1.支持对方会商连线，可发起即
时连线或者预约连线。支持切入
下级法院督查其值守视频。与值
守系统兼容，支持查看下级法院
的值守画面，可开启摄像头及⻨
克风与安装执行值守系
2.统的下级法院进⾏对话。
3.电压：DC 12V；最大功率：12W；
摄像头：1080p 高清摄像，失真小
于 0.38%，多区域自动对焦，95°
超宽视角、+25°仰角可调、-13°
俯角可调；
5.麦克风 8 米有效拾音距离、全
向高保真音频采集，自动回声消
除，智能降噪处理；
5.触摸屏：9.6 寸触摸显示屏；
+40°仰角可调、-10°俯角可调；
主转轴步进电机 水平正反向
+/-150°可转动；手动/自动
旋转可随意切换；

6. 扬声器：输出功率 4W；双声道、

立体声环绕音效，自动增益调节；

7. 音频处理：视频编解码 H.264

SVC；音频编解码 Opus；

8.视频分辨率：720p30；数据内

容分辨率：1080p30；

9.外部接口：网络接口

10/100/1000 Base-T；无线：5G

WIFI、

2.4G WIFI。

10.音频输入：3.5mm*1；音频输出

3.5mm*1；USB2.0*1。

台 1 6000 6000

8 辅 国 优质 根据施工现场情况配置 HDMI 连接 1 批 350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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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线、成品音频线、USB 线等，上述

线缆全部采用国产优质产品；人员

施工、调试、培训费用

合 计：228500 元（大写：贰拾贰万捌仟伍佰元整）

二、合同标的技术要求详见技术文件及图纸

三、交货与运输

1．货物交付

本合同货物的交货日期为 年 月 日，（具体需方以电报或传真的形式书面

通知供方。）以货物运到现场（甲方住所地/甲方指定地点）的时间为准。此日期或甲方书面

通知变更后的日期为计算迟交货物违约金的依据。

乙方承担合同项下货物的运输及为货物办理运输保险、并承担由此所需的费用。

2．资料交付

乙方应在交付货物的同时向甲方提供全套随机文件（含产品合格证书、原理图、使用维

护说明书、验收报告书）壹套。

3．交货地点

乙方应将货物运到甲方指定的工地（甲方住所地/甲方指定的工地）。货物现场交付，需

方检验无误，签署收货通知单后，货物所有权转移给需方。

四、包装

1、乙方保证本合同范围内货物的包装能满足长途运输及装卸的需要，并依据所供物资

特点分别采取防潮、防霉、防锈、防腐、防冻措施；每件包装箱内，应附有包括分件名称、

数量、图号的详细装箱单及产品出厂质量合格证明书和技术说明；在运输中安装三维冲击记

录仪。

2、因包装不良造成货物和技术资料损坏、丢失或性能降低，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现，供

方均应负责及时修复、更换或赔偿。运输中发生货物损坏或丢失时，乙方应做好记录并负责

与承运人及保险公司交涉，同时乙方应尽快向甲方补供货物以满足工期要求。

3、乙方应承担由于货物发生损坏或丢失而补供导致的延迟交付货物的违约责任。



五、标记

1、每件包装箱的两个侧面，应用不褪色油漆写明合同号、到货站、收货人、货物名称、

箱（件）号、体积（长*宽*高，以毫米表示）、毛（净）重以及生产日期和生产工厂。

2、乙方须在包装箱上明显标注“轻放”、“勿倒置”、“防雨”等字样。

3、毛重 2 吨以上货物，应在包装箱侧面标明起吊挂绳的位置。

4、乙方不得用同一箱号标注任何两个箱件。包装箱应连续编号，并在全部装运过程中

保持箱号顺序始终连贯

六、发运通知

乙方应在货物正式发运 6天前，以电报或传真书面通知需方及收货单位该批货物的合同

号、品名、数量、体积、毛重和件数。货物启运后，乙方应在 24 小时之内再次以电报或传

真方式准确通知甲方及收货单位上述内容及预计到货时间。由于乙方未能及时、准确地提供

发运通知而使甲方发生的任何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七、检验和验收

1、乙方提供的所有货物在交接过程中都须进行严格的检验和试验。所有检验、试验必

须有正式的记录文件，这些记录文件作为技术资料的组成部分应送达甲方。

2、如有任何货物经检验和试验不符合技术规范的要求，甲方可以拒收。乙方应更换被

拒收的货物，使之符合技术规范书的要求，供方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

3、货物运达目的地后，甲方通知供方派员赴现场共同清验交收。

4、清验中，若发现货物由于非甲方原因（包括运输）发生任何损坏、缺陷、缺少或与

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和规范不符，应做好记录，并由双方代表签字，各执一份，作为甲方向

供方提出修理、更换、索赔的依据。

5、若乙方代表未按约定时间赴现场参加验收，甲方有权自行开箱清点检验，其检验结

果和记录对双方同样有效，并作为甲方向供方索赔的有效证据。

6、乙方如对甲方提出的修理、更换、索赔要求有异议，应在接到甲方书面通知后 3天

内提出，并在该时间内自费派代表赴现场同甲方代表共同复验。

7、双方代表在工程现场会同检验中对检验记录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可由双方委托权

威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或双方与权威检验机构联合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对双方都有约束力，检

验费用由责任方负担。

8、乙方在接到甲方按本合同规定提出的索赔通知后，应尽快修理、更换或补发短缺部

分，由此产生的制造、修理和运费及保险费均由乙方负担。上述索赔，甲方从付款中扣除。



上述各项检验仅是现场的到货检验，尽管没有发现问题或供方已按索赔要求予以更换或

修理均不能被视为乙方应承担的质量保证责任的解除。

货物安装完毕后通电调试，须通过运行，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派人予以协助，如出现问题

应立即修理或 24 小时内更换损坏部件。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负责。

八、付款方式：项目验收合格后支付中标金额的 100%。

九、质量保证期与售后服务

质量保证期为货物通过试运后 贰 年。

乙方应保证所供货物在需方安装合同货物时，免费派出技术人员赴需方现场技术指导。

对业主人员进行培训，主要培训内容为：货物的功能、基本结构、性能、主要部件的构造及

处理，日常使用操作、保养与管理、常见故障的排除、紧急情况的处理等。

质量保证期内免费更换零配件（人为损坏除外），质量保证期满后实行终身有偿维修保

养。乙方接到用户报修电话后白天 3 小时、夜间 6 小时内维修人员赶到现场检修处理。

质保期结束，不能视为供方对合同货物中存在的可能引起货物损坏的潜在缺陷所应负责

任的解除。潜在缺陷指货物在制造过程中未被发现的隐患，供方对纠正潜在缺陷应负责任，

其时间应延续至质保期终止后贰年。当发现这类潜在缺陷时（经双方确认），供方应立即予

以无偿修复或更换。

十、违约责任

1、甲方不履行合同应当双倍返还定金,乙方不履行合同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2、乙方逾期交货或者甲方逾期付款,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迟延履行违约金以逾期部分

价款总额每日万分之 八 计算。任何一方逾期履行超过 十 天，应当以逾期部分价款总额

5％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对方仍有权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3、提供的部件不符合招标文件的技术要求，必须按要求进行修复、拆除或重新采购；

若乙方拒不按要求更正的，将对乙方处以不低于 5 倍的罚款（按不合格部件价值计算），且

乙方应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延误的工期不予顺延。

十一、解决纠纷的方式: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协商解决不成的提交 常州 仲裁

委员会仲裁。因本合同产生的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纠纷，均由常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该

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十二、与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附件

1、产品技术要求。

2、招标文件及相关的资料。



3、乙方提交的投标文件。

4、经甲、乙、双方确认的其他补充协议及相关资料。

十三、生效：本合同自各方签名盖章之日起生效。见证方仅对甲乙双方签订政府采购

合同的事实进行见证，不代表任何承诺或保证，该合同的履行等相关情况均与见证方无任何

关系。

十四、合同份数：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乙方、集中采购机构各执贰份。

甲方(盖公章):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乙方(盖公章):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金国培

代理人: 代理人:聂明明

经办人: 电话:18118199172

电话: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上海漕河泾支行

银行帐号：31001613402050005710

见证方：集中采购机构(盖章):常州市政府采购中心

法定代表人:


